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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优先级信托单位于该分配日全部应付预期信托利益所需资金的差额，公司承担

差额补足义务。具体事宜以公司签署的相关协议及对上述文件的任何修订或补充

约定为准。 

三、本次发行的授权事项 

为保证本次债权融资计划发行工作顺利进行，董事会授权公司管理层办理与

本次发行有关的事宜，包括但不限于： 

1、在法律、法规允许的范围内，根据市场条件和公司需求，制定本次申请

发行债权融资计划的具体发行方案以及修订、调整本次发行债权融资计划的发行

条款，包括发行规模、发行期限、发行利率、发行用途、发行时间、承销方式、

增信措施等与发行条款有关的一切事宜。 

2、聘请中介机构，办理本次债权融资计划发行申报事宜。 

3、签署与本次债权融资计划有关的《信托合同》、《差额支付协议》、《管理

服务协议》、《资金监管协议》、《保管协议》等相关的法律文件。 

4、办理与本次发行债权融资计划有关的其他事项。 

上述授权有效期自本议案审议通过之日起至上述授权事项办理完毕之日终

止。 

四、决策程序 

本事项已于 2022 年 1 月 10 日召开的公司第八届董事会 2022 年度第一次临

时会议审议通过。独立董事李国强先生、赵平先生、戴文涛先生发表了同意的独

立董事意见。本次发行应收账款债权融资计划以北京金融资产交易所备案登记文

件为准。 

五、独立董事会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发表独立意见如下：同意公司发行不超过 3 亿元（含）的应收

账款债权融资计划，有助于公司进一步拓展融资渠道，改善债务结构，满足经营

资金需求。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本次事项的审

议及决策程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

要求，信息披露充分。 

特此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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